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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煤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陕发改能煤炭〔2020〕699 号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、煤炭行业管理部门，韩城市、神木市、府谷

县发展改革、煤炭行业管理部门，中省煤炭企业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9〕18 号）、《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，进一步深化“放、管、服”改革，规范煤矿建设项目初

步设计审批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审批事项

下列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，按程序审批。

（一）新建煤矿项目；

（二）改扩建煤矿项目；

（三）生产矿井技术改造项目

1．不增加生产能力，增加井筒数量或改变井筒功能的技术

改造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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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大中型矿井开采深度超过 1200 米、小型矿井开采深度超

过 600 米的；

3．大、中型矿井同时生产水平超过两个（含两个），小型矿

井同时生产水平超过一个的。

二、不再审批事项

下列不增加生产能力的技术改造项目，初步设计不再审批。

（一）井工煤矿提升、运输、通风、排水、供电等环节改造；

（二）井工煤矿水平延深、采区接续；

（三）井工煤矿回采工作面采煤工艺升级改造；

（四）露天煤矿拉沟位置、排土场位置、采区开采顺序调整

以及开采技术参数调整；

（五）按照相关规定不再审批的其他改造项目。

三、审批程序

新建、改扩建煤矿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前，应取得核准文件。

生产矿井的技术改造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前应由煤矿企业通过投

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按照规定的备案权限，在项目所在地

的市或县投资主管部门备案（申请并取得项目代码）。

项目建设单位要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煤矿设计单位编制《初步

设计》，由县、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随请示文件按程序逐级报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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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局审批。

新建、改扩建煤矿项目配套选煤厂初步设计随项目初步设计

一并审批。

建设期间，原初步设计的开拓方式、开采工艺、提升、运输、

通风等主要生产系统以及首采区、首采工作面布置等发生重大变

化，或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存在重大缺陷、影响安全施工，需要

修改设计的，应当立即停止施工，委托原设计单位对原初步设计

进行修改，报原批准部门审批。

审批初步设计的煤矿建设项目纳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

平台管理。项目开工后，煤矿企业要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

平台按时报送相关信息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煤矿企业是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，

要认真贯彻执行煤炭产业政策、法律法规、规范和标准，规范建

设程序和建设行为，要认真执行项目建设的相关规定。对不再审

批的技术改造项目，煤矿企业要编制设计，自行组织实施，并要

做好技术改造设计、审查、验收等环节的内部管理工作。实施前

要按煤矿隶属关系报市级或县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。项目建设过

程中，要严格按批准的设计和工期施工，严禁超工期建设，严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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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建设边生产，确保按期竣工投产。

（二）落实部门监管责任。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切实加

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建设行为，推动项目建设单

位认真执行产业政策、行业标准、规程等相关规定和建设程序，

严格落实技术标准和质量，严格落实各环节质量和安全责任，守

住质量和安全底线。各市、县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建立完善相应

工作制度，切实履行不再审批事项的监管责任。

（三）建立信息报送制度。涉及改造的煤矿企业要建立技术

管理台帐和信息报送制度，及时报送相关信息。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0 年 5 月 28 日

（1-47﹝2020﹞1 号）


